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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互联网境外炒股风险 

日前，我国证监会网站“非法证券期货风险警示”栏目刊载了一则问答。提问者称最近

其看到有一些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可以提供美股、港股等境外证券的买卖服务，特向证监会工

作人员咨询其是否可以参与相关交易。 

证监会工作人员回复称: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境外证券经营机构与境内互联网公司

合作，通过境内互联网公司的平台网站或移动客户端为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提供交

易渠道和服务。我国《证券法》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经营证券业务。我国《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经营证

券业务，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目前除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沪港

通”机制外，我会未批准任何境内外机构开展为境内投资者参与境外证券交易提供服务的业

务。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内互联网公司的平台网站或移动客户端参与境外证券市场交易，由于

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且证券投资账户及资金均在境外，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权益将无法

得到有效保护。请勿参与此类投资，以免遭受损失。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境内居民可以通过

购买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基金产品份额、参与“沪港通”交易等合法渠道投资境外证

券市场。请您通过合法渠道参与境外证券市场投资，以免上当受骗。 

中国证监会的回复可谓及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开放，内地居民参与港股、美股的

渠道有所松动，但仍然在沪港通、QDII 框架内进行。突破该框架，直接通过国内互联网公

司提供的渠道购买美国证券市场股票和香港证券市场股票的行为仍然缺乏法律支持。根据

《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经营证券业务。由此看出，在我国，公民和公司从事证券业务是受到监管机构管制的，不是

随意可为。 

另外，为了打击非法证券活动，我国刑法对此类行为也给出明确红线。我国刑法第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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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

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

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中第三项提到“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证监会回复中提到的行为即是: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

经营证券业务，由于这类业务损害了国家管理金融秩序，可能给广大金融消费者带来巨大经

济损失，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事前不懂法，不知道自身公司已经涉嫌违法，应该怎么办呢？我

们认为，有关单位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查自纠，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自身问题；

二是表明坚决拥护法律法规；三是加强合规管理。 

（来源：证券时报） 


